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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 

的回复说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二零二零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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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0 年 9 月 25 日，贵所下发《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

核函〔2020〕020225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根据《落实函》要求，哈尔

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九洲集团”）组

织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荐机构”）、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计师”或“天健”）针对相关

事项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的释义同样适用于本回复。 

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对发行人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公司已根据《审议结果公告》，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之“五、（三）本次

募投项目达产后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中补充披露了相关内容，具体内容

如下：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和投产后，公司将扩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推

进可再生能源领域布局。 

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的假设前提： 

1、募投项目达产前数据系根据公司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净

利润等乘以 2 计算得出相关数据年化后的金额； 

2、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公司前次发行可转债未转股余额 30,766.03 万元，

按转股价格 5.65 元/股全部转股，公司股本增加 5,445.32 万股；本次发行可转债

50,000.00 万元，按转股价格 8.29 元/股（2020 年 9 月 22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交易

均价与前一交易日交易均价较高者）全部转股，公司股本增加 6,031.36 万股；假

设达产前和达产后，上述两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均已全部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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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泰来九洲电气 100MW 平价上

网光伏发电项目 B 项目、泰来九洲电气 100MW 平价上网光伏发电项目达产后运

营期内将共实现总收入 311,507.3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22,742.91 万元，年均发电

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12,460.29 万元、4,909.72 万元； 

4、达产后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按照达产前数据加上募投项目年均收入和年

均净利润计算得出。 

前述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值不代表公司对未来盈利的预测，仅用于计算本次募

投项目达产后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前后，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达产前 达产后 增幅或变动 

营业收入 103,392.19 115,852.48 12.05% 

净利润 9,217.63 14,127.35 53.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16.33 13,226.05 59.04% 

净利率 8.92% 12.19% 3.27% 

每股收益（元） 0.18 0.29 59.04%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营业收入、利润规模上升，公司每股收

益上升，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及股东回报。”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取得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并取得了本次募投

项目相关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复核了相关数据的计算过程。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项目达产后，随着项目效益的逐步实现，公司的盈利

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发行人已经在募集说明书补充披露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对发

行人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三、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会计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提高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项目达产后，随着项目效益的逐步实现，公司的盈利能力

将进一步提升。九洲集团已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了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对九

洲集团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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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

复说明》之签章页） 

 

 

 

 

 

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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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说明》之

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威  陈  超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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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创

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说明》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说明》全部内容，了解回复说明涉

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

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签名）： 

 

侯   巍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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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创

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说明》的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哈尔滨九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的回复说明》全部内容，了解回复说明涉

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

则履行核查程序，回复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总经理（签名）： 

 

段  涛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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